行政复议决定书

田政行复〔2025〕22号 
申请人：肖*。

被申请人：*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投诉处理告知法定职责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收到申请材料后于2025年4月11日依法予以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在审理过程中，本机关于2025年5月28日依法听取申请人意见，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将投诉是否受理，告知申请人行政行为违法，责令被申请人履行职责。

申请人称：申请人因与第三人（大田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存在购物纠纷向被申请人邮寄投诉举报信（详见附件原投诉举报信）申请人通过邮政挂号信（单号XB59750592135）邮寄，被申请人于2025年3月16日签收，至今申请人一直没有收到投诉举报受理告知书投诉举报信件。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条、第十四条。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二条、 第四十六条。综上所述，被申请人收到投诉举报信超过7个工作日，未告知申请人是否受理，被申请人已经属于超期不予告知投诉事项受理情况。属于办案程序违法。请求政府机关依法确认。

被申请人称：一、答复人具有对肖*投诉事项进行受理的法定职权。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的规定，答复人有权按属地管理原则及时将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事项交由第三人所在辖区均溪市场监督管理所（以下简称均溪市管所）承办，由其指派执法人员对申请人的投诉事项开展相应的处置工作。二、答复人确实违反相关规定，未在法定时限内告知申请人关于投诉事项的受理情况。我局门卫于2025年3月16日签收申请人的投诉件，因局内部流转延误，导致2025年4月9日才发函告知申请人我局对其投诉事项予以受理。该情形确实违反了《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的规定，属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投诉人投诉事项受理情况。三、答复人已及时积极采取自我纠错措施，对相关事项进行了补充告知，保障了当事人的知情权。我局虽然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投诉事项是否受理，但在收悉申请人的投诉后第一时间将申请人的投诉事项分流至均溪市管所办理。均溪市管所执法人员于2025年3月19日决定对申请人的投诉事项予以受理。但由于被投诉方明确表示拒绝调解，因此我局于2025年3月25日决定终止调解。我局虽未尽到在法定期限内告知投诉是否受理的义务，但我局已于2025年4月9日就申请人投诉事项的受理及办理情况发文予以补充告知，相关函件于次日经邮局寄送。根据国内挂号信函收据查询，申请人已于2025年4月12日签收了该告知书。对此，我局已尽到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自我纠错的义务，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知情权。

经审理查明：

2025年3月16日，被申请人的收发室签收了申请人寄送的《投诉举报信》。其投诉举报请求：1、在法定工作日内对其进行调查、取证、处理，根据工商消字（2015）36号文件规定，督促被投诉人先行承担赔偿责任，可组织电话调解。2、如商家否认交易事实请依据《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要求第三方平台提供交易数据等信息或者根据本人提供的订单号对违法商家查阅、复制与涉嫌违法的网络交易资料。3、向商家阐明《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如商家积极消除不法行为对消费者造成的影响取得消费者谅解，可以减轻免除处罚，否则不得责令改正，减轻处罚。4、如商家拒绝调解，不配合贵局处理，请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6条第8款对商家进行最高50万罚款。5、如立案查处后，请落实举报奖励制度，依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省局相关规定，给投诉举报人申请奖励。6、投诉、举报人手机号码已取消短信收发功能请不要发短信告知任何情况，请书面告知所有内容，书信地址真实有效。7、如贵局不予处理请告知该行政行为的事实与理由和法律依据并告知救济渠（如行政单位以及地址）。8、依据《企业信息公开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请在法定时间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
2025年3月19日，被申请人决定对申请人的投诉事项予以受理。同日，大田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向被申请人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并注明拒绝调解，被申请人于2025年3月25日决定终止调解。

2025年4月9日，被申请人作出《补充告知》，对申请人投诉事项受理情况及终止调解决定进行了补充告知并于次日邮寄送达给申请人。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投诉处理告知法定职责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后，本机关依法于2025年4月11日予以受理。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1.《投诉举报信》及相关材料；2.大田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3.《补充告知》及信件投递记录；4.行政执法证。

本机关认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投诉由被投诉人实际经营地或者住所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之规定，本案中，申请人在《投诉举报信》中要求被投诉人大田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即为投诉请求，被投诉人大田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实际经营地在被申请人负责的行政区域内，因此，被申请人具有对该投诉进行处理的法定职权。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本案中，被申请人在2025年3月19日收悉申请人《投诉举报信》后，于2025年4月9日作出《补充告知》并于次日邮寄送达申请人，对申请人投诉事项的受理情况进行告知，本机关于2025年4月11日受理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投诉处理告知法定职责不服提出的复议申请，因此被申请人已在本案受理前依法履行了告知投诉受理决定的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肖*的行政复议请求。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大田县人民政府

                              2025年6月6日



